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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：中華民國一０三年六月十日（星期二）中午 12 時 

地點：工程學院研討室 

主席：張添晉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徐寶崇 

出列席人員：曾添文、劉宣良、鄭國忠（請假）、唐自標、徐永富（請假）、 

陳水龍、張順益（請假）、蘇昭瑾、蔡麗珠、胡憲倫、丁原智 

列席人員：黃志宏 

主席致詞：略。 

壹、提案討論：  

案由一：林利國老師升等代表著作發表日期展延申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土木系 103 年 6 月 4 日系教評會會議記錄辦理。 

二、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」第 15 條規定略以，代表

著作持接受證明送審者，該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

起 1 年內發表；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，而未能於 1 年內發

表者，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，同

時向教評會提出申請展延，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

為限。 

三、林利國老師升等案已於 102 年 6月 21日校教評會通過在案，但此

次升等代表著作於101年9月25日被國際期刊ASCE’s Journal of 

Performance of Constructed Facilities 接受刊登，並附上該期

刊通知其代表著作即將出版之信件(如附件)。 

決議：通過。 

 

案由二、一百零二學年度傑出產學合作獎評選案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 

一、本獎項獎勵對象為本校服務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，每年獎勵名額

最多三人，每人頒給獎牌一面及獎金 42 萬元(含獎勵金 12 萬元及研

究費 30 萬元)。 

二、各系所提送名單為：化學工程與生物科技系－方旭偉老師，環境工

程與管理研究所－張添晉老師，相關資料請審議。 

決議：推過推薦方旭偉老師及張添晉老師申請本校傑出產學合作獎。 

 

貳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參、散會（下午 1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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